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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政发〔2019〕11 号

盘锦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盘锦市知识产权
创造运用鼓励政策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辽东湾新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经市政府八届第二十九次常务会议讨论研究通过，现将

《盘锦市知识产权创造运用鼓励政策》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

彻执行。

盘锦市人民政府

2019 年 12 月 9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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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锦市知识产权创造运用鼓励政策

为更好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有效提高知识产权创造运用能

力，使知识产权日益成为我市城市创新趋动发展的新引擎，在

2017 年《盘锦市加快创新型城市建设若干政策》基础上，对

标知识产权工作新任务新要求和其他地区做法，制定本政策。

一、鼓励各类主体知识产权创造

对我市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以及具有我市户籍或居

住证的个人获得授权发明专利的，按照辽宁省相关规定的补助

范围和标准予以补助。

二、鼓励争创国家级、省级奖项

对获得中国专利金奖、银奖和优秀奖的专利权人分别予以

30 万元、20 万元、10 万元奖励；对获得辽宁省专利奖一、二、

三等奖的专利权人，分别予以 10 万元、5 万元、3 万元奖励。

三、鼓励企业知识产权工作

对贯彻《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国家标准通过达标认证

的企业，予以 10 万元奖励。对新认定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

业、优势企业，分别予以 10 万元、5 万元奖励；对新认定为

辽宁省知识产权示范企业、优势企业，分别予以 5 万元、3 万

元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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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鼓励知识产权金融工作

对以知识产权质押方式向银行成功贷款的企业，市财政按

贷款基准利率的 50%予以贴息，最高补贴 50 万元；补贴 50%

的担保费用；补贴购买信贷履约保证保险和专利执行险费用，

不超过贷款额的 2%。

五、鼓励提升产业创新能力

安排知识产权运用、维权援助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政府购

买知识产权援助服务、补助企业知识产权维权费用和专利导航

预警分析、知识产权运营服务。

六、资金来源及渠道

鼓励各类主体知识产权创造，按照省相关规定，由省财政

统一解决。

鼓励争创国家级、省级奖项和企业知识产权工作所需资金

由市财政予以解决。

关于鼓励知识产权金融工作，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贴息所需

资金由市财政予以解决；担保费用及购买信贷履约保证保险和

专利执行险费用，按规定从盘锦市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

基金中支付。

鼓励提升产业创新能力所需资金，由市、县(区)财政予以

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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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

本政策由市知识产权局负责解释。本政策自发布之日起施

行。

抄送：市委各部委，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盘锦

军分区，市纪委监委机关，市法院，市检察院，市各人民

团体、各民主党派，部、省属驻盘单位，各新闻单位。

盘锦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12 月 9 日印发


